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生活廣場燈箱廣告申請使用流程表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申請條件：


凡機關學校或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，活動內容應依本中心場地使用辦法規範內容為主。


至遲應於租用日一個月前申請。惟提出申請前請先以電話確定檔期以免撞期。受理申請單位：本中心推廣服務部營運組，聯絡電話：3393-9833  傳真：3393-9907。


本中心地址：100 臺北市中山南路21-1號。





書面申請/必備文件：


填具本中心制式申請表並加蓋機關關防及負責人印章。


本中心供應商資料表及申請單位存摺封面影本。


燈片設計圖樣。





如有任何租用異動，須於異動日前兩週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處理。中心保有同意異動權。





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同意使用並須於通知後一週內繳交所有使用費，逾期視為自動放棄。





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不同意使用。





如欲取消租用，應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本中心。





審核(需5至7日)








通過








通過





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。





不通過














如遇天候不佳影響檔期，本中心依規定辦理退費與檔期遞延等事宜。








